




(六) 培训学习情

1.报告期内，本人利用现场参加会议的机会对公司运营管理情况和财务

状况进行调查和了解， 并结合自身优势， 对公司董事会相关议案提出建设性意见

和建议，充分发挥了指导和监督的作用，促进公司管理水平提升。

2. 2024年 4月 9日至10日，本人就《安全随行行业赋能》数智化燃气系

统解决方案赋能行业安全与降本增效开展研讨工作 。

3. 2024年 4月 19日至20日，本人与公司分管领导在中国城市燃气协会

组织下就《薄壁不锈钢管材替代传统镀锌管材》在北方应用的可行性，进行了深

入的调研和论证 。

4. 2024年10月 23 日至24日，本人与公司高管在重庆“2024年国际燃

气与供热技术设备”展会期间就燃气管道泄漏安全检测技术和设备对公司安全运

营和保障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调研 。

5. 2024年 12月 12日至14日，本人前往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实地

考察，与公司高管、 高压管网公司、 设计院等有关人员就 PPB燃气泄漏巡检车保

障安全供气技术， 多气源燃气管网末端气质保障技术(燃气供气质量均一性问题

) 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就实现路径和方法提出了设想方案，为 2025年更好

为用户提供稳定的产品质量、 安全保障、 降本增效打下基础。

况

报告期内， 本人参加了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组织的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

改革解读培训》 。 未来，我将继续积极关注各类培训学习机会，不断提升自身综

合素质，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长远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。

三、 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

(一) 关联交易情况

本人严格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

引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关注了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的情况， 特

别是其必要性、 客观性、 定价是否公允合理、是否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、 审议程

序是否符合监管规定及公司章程等，公司2024年度产生的关联交易都属于受同

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下的经营业务往来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(二) 财务信息审查情况




